[bookmark: _GoBack]附件2
杭州市人民政府决定修改的
《杭州市环境卫生有偿服务实施办法》等
4件市政府规章

一、《杭州市环境卫生有偿服务实施办法》（2000年12月8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57号发布，根据2011年2月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62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杭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及处理办法〉等32件市政府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修改）
　　1.第四条第一项修改为：“市区各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下同）、居民住户以及按规定应当办理居住证的来杭经商、务工的流动人口（以下简称流动人口）产生的生活垃圾、粪便的清运、处置。”
　　2.删除第八条第二款。
3.第九条第一项修改为：“生活垃圾的清运处置，应支付垃圾清运费、处置费；自运至垃圾中转站的，应支付垃圾转运费、处置费；自运至处理场的，应支付垃圾处置费。”
二、《杭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2006年9月2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28号公布，根据2015年11月24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8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杭州市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等12件市政府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修改）
删除第五十四条。
三、《杭州市客运汽车交通治安管理办法》（2014年3月3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79号公布）
　　1.第一条修改为：“为加强本市客运汽车交通治安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经营者、从业人员和乘客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杭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2.删除第七条、第八条。
3.第十条改为第八条，其中第七项修改为：“在客运站（场）安装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视频图像信息采集设备，确保正常使用，并按规定如实向公安机关提供视频图像信息采集资料。”
4.第十一条改为第九条，并删除第八项。
[bookmark: tiao_13_kuan_1_xiang_1]5.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客运经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bookmark: tiao_13_kuan_1_xiang_2]（一）违反第八条第（五）项规定，未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报送涉及治安防范的信息的；
[bookmark: tiao_13_kuan_1_xiang_3]（二）违反第八条第（六）项规定，未进行治安隐患整改，或者未落实治安防范措施，或者未向公安机关书面报告整改情况的；
[bookmark: tiao_13_kuan_1_xiang_4]（三）违反第八条第（七）项规定，未能确保视频图像信息采集设备正常使用，或者未按规定如实向公安机关提供视频图像信息采集资料的；
[bookmark: tiao_13_kuan_1_xiang_5]（四）违反第八条第（八）项规定，未对托运、寄存行李物品的人员实行实名登记的。”
6.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客运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九）项规定，未按照客运汽车治安安全检查规则组织开展治安安全检查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7.第十五条改为十三条，修改为：“客运汽车从业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bookmark: tiao_15_kuan_1_xiang_1]（一）违反第九条第（一）项规定，拒绝接受治安登记和检查的，处200元罚款；
[bookmark: tiao_15_kuan_1_xiang_2][bookmark: tiao_15_kuan_1_xiang_3]（二）违反第九条第（四）项规定，安检工作人员对不接受治安安全检查的乘客，不予纠正的，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8.第十六条改为第十四条，修改为：“乘客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三）项规定，拒绝接受治安登记和检查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
四、《杭州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2016年2月3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90号公布）
1.删除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
2.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未将不可再食用的废弃动植物油脂与其他餐厨废弃物分别收集、储存的，由所在地的区、县（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3.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所在地的区、县（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bookmark: tiao_25_kuan_1_xiang_1]（一）违反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未按照收集运输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频次清运餐厨废弃物的，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bookmark: tiao_25_kuan_1_xiang_2]（二）违反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未按照环境卫生作业规范实施清运作业的，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bookmark: tiao_25_kuan_1_xiang_3]（三）违反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未将不可再食用的废弃动植物油脂与其他餐厨废弃物分别收集运输的，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bookmark: tiao_25_kuan_1_xiang_4]（四）违反第十五条第五项规定，未保持行驶记录仪、装卸计量系统正常运行的，处以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bookmark: tiao_25_kuan_1_xiang_6]（五）违反第十五条第六项规定，未在收集当日将餐厨废弃物运送至处置场所的，处以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bookmark: tiao_25_kuan_1_xiang_7]（六）违反第十五条第七项规定，未建立餐厨废弃物收集台账，或者未向所在地的区、县（市）市容环卫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数据，逾期不改正的，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4.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餐厨废弃物处置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市、县（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bookmark: tiao_26_kuan_1_xiang_1]（一）违反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违反处置服务协议拒绝接收收集运输单位运送的餐厨废弃物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bookmark: tiao_26_kuan_1_xiang_2]（二）违反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未按照技术标准处置餐厨废弃物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bookmark: tiao_26_kuan_1_xiang_3]（三）违反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病媒生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bookmark: tiao_26_kuan_1_xiang_4]（四）违反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未保持在线监控设施设备正常运行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bookmark: tiao_26_kuan_1_xiang_5]（五）违反第十七条第五项规定，未如实记录产品出厂流向的，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bookmark: tiao_26_kuan_1_xiang_6][bookmark: tiao_26_kuan_1_xiang_7]（六）违反第十七条第六项规定，未按照规定建立处置台账并向市容环卫主管部门报送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七）违反第十七条第七项规定，设备停产检修未按照规定向市容环卫主管部门报告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市政府规章中的相关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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